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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终止战略合作意向并另行签订《股份转让意向协议》 

暨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终止战略合作意向的情况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通燃气”）控股

股东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集团”）与深圳德福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福基金”）和浙江丹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

鼎投资”）于 2018 年 6 月 8 日达成合作意向并签订了《战略合作意向书》。拟由

大通集团向德福基金及丹鼎投资（或两家公司指定主体）合计转让 10%股权，引

入两家公司成为大通燃气的战略股东。 

2018 年 7 月 10 日，经以上三方友好协商，决定解除前述《战略合作意向书》

项下任何交易和拟议交易，并放弃相关事项的诉讼权利；三方就相关协议终止事

项签订了《终止协议》。 

二、新签《股份转让意向协议》概况 

大通集团作为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司 146,825,228 股股份，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 40.94%。 

2018 年 7 月 10 日，大通集团与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控

股”）签订了《股份转让意向协议》，拟按照每股人民币 9.41 元的价格，向荣盛

控股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转让大通集团持有的公司 106,280,700 股股份，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 29.64%，转让价格合计为人民币壹拾亿元（小写：人民币 1,000,000,000

元）。 

荣盛控股将于缴纳保证金后的三个自然日内启动对公司的尽职调查工作。尽

职调查完成后，如交易双方无异议，将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议》。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三、交易对手基本情况 

名称：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小青； 

注册资本：64,4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2002 年 7 月 31 日； 

住所：河北省廊坊开发区春明道北侧； 

经营范围：对建筑业、工程设计业、房地产业、建材制造业、金属制造业、

卫生业、金融、保险业、采矿业的投资。 

四、新签《股份转让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大通集团 

乙方：荣盛控股 

1、交易标的 



甲方拟向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转让其持有的大通燃气 106,280,700 股股

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9.64%。 

2、交易对价 

每股人民币 9.41 元，转让价格合计为人民币壹拾亿元（小写：人民币

1,000,000,000 元）。 

3、交易前提条件 

乙方聘请的中介机构于乙方支付定金的三个自然日内进场并启动对公司的

尽职调查，尽职调查为期不超过 45 个自然日，如因公司不能按时提供材料可顺

延。 

乙方尽职调查结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如未发现对本次股份转让产生实质

性障碍的事项，且双方无异议，将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议》。 

4、重要承诺 

自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之日起 1 个月内为排他期；甲方在此期限内不再与乙

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就甲方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事宜另行协商或

者谈判。 

五、本次潜在控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的意向协议属于合作双方意愿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旨在表达各

方合作意向及初步洽商结果，有关事宜尚待进一步协商、推进和落实，最终付诸

实施与否、以及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变动尚存在不确定性。 

如本次控股权转让协议最终得以实施，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 

拟进行的控股股权转让行为须待尽职调查等工作完成，并且由相关方签署正

式的《股份转让协议》后才能实施，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督促交易双方按照《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终止协议》； 

2、《股份转让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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